
招商仁和爱相随⾼端医疗保险产品增值服务⼿册（2018版）
尊敬的客户，感谢您购买我公司的招商仁和爱相随⾼端医疗保险产品，我公司将为本产品被保险⼈提供

以下服务。 

⼀一. 服务项⽬目
根据您所购买的保险计划，我们为被保险⼈提供以下服务 

注：⾹港就医费⽤担保和海外就医费⽤担保只适⽤于投保前连续12个⽉在中国⼤陆地区居住240
天以上的被保险⼈。 

⼆二. 服务申请
客户可拨打我公司统⼀客服热线400-86-95666（境外请拨打+86-755-83095666）进⾏服

务咨询和服务申请。法定春节假期除外。 

其他服务渠道可留意我公司官⽹公告。 

三. 服务内容
⼀一.电话医⽣热线 

全年⽆休提供7×24⼩时热线咨询服务，为被保险⼈解答⽇常医疗咨询问题，受理属于保险合
同约定的保障责任范围内的⼆次诊疗、就医安排等医疗服务申请。 

保障区域

计划⼀ 计划⼆

服务内容中国⼤陆/⾹
港

全球
（不含⾹港）

电话医⽣热线 √ √
提供7×24⼩时医疗咨询服务（不限病种），并提出属于保障责任范
围的医疗服务申请

⼆次诊疗 √ √
1.国内/国际精英专家团队提供权威⼆次诊疗意见
2.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障范围内的疾病，不限次数

⼤陆地区绿⾊通道 
√

(⼤陆适⽤)
√

(⼤陆适⽤)

1.提供门诊预约、住院/⼿术安排；预约可指定医院、副主任及以上
医⽣。（不保证指定专家）
2.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门诊预约不限次数
3.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住院/⼿术安排最多提供6次

⾹港就诊预约 /⾹港
就医费⽤担保

√
(⾹港适⽤)

——
1.包含门诊预约、住院/⼿术安排 
2.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港就诊预约⽆次数限制。经我们审
核同意的赴港就医提供就医费⽤担保，免除客户的资⾦压⼒。

赴港就医陪同 √
(⾹港适⽤)

——
1.提供连续7天/每天24⼩时的专业陪同服务，以及由被保险⼈指定
的⼀名陪同⼈员所产⽣的交通、住宿费⽤ 
2.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赴港就医陪同⽆次数限制。

海外就医 /海外就医
费⽤担保

—— √

1.包含门诊预约、住院/⼿术安排。提供就医费⽤担保，免除客户的
资⾦压⼒。
2.提供时长为7天×24⼩时/天的专业陪同服务，以及由被保险⼈指定
的⼀名陪同⼈员产⽣的交通/住宿费⽤
3.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海外就医⽆次数限制。



⼆二.⼆次诊疗 

如果被保险⼈被诊断患有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障责任范围内的疾病，根据被保险⼈的需求
提供⼆次诊疗服务。我们可以安排海内外专家团队，使⽤全球范围内最具专业性的诊疗⽅法和技
术对其病情进⾏⼆次诊断，为被保险⼈提供更丰富、更全⾯的诊疗信息。 

三.⼤陆地区绿⾊通道 

如果被保险⼈被诊断患有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障责任范围内的疾病，我们为被保险⼈提供
中国⼤陆地区三级医院的副主任以上的医疗专家资源。就诊时间在14天以内，预约专家挂号在可
5个⼯作⽇内安排。在收到医院给被保险⼈开具的住院单后，5个⼯作⽇内可安排被保险⼈⼊住医
院。对需要⼿术的，协助被保险⼈与对应科室专家沟通预约⼿术，可⼀周内安排⼿术。 

与我们合作的医院名单会有所变动，请您在就医前登陆我公司官⽹www.cmrh.com查阅当前合
作医院名单或拨打统⼀客服热线400-86-95666查询确认。 

四.⾹港就医与费⽤担保 

如果被保险⼈被诊断患有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障责任范围内的疾病，根据⼆次诊疗意见以
及客户的申请，我们可协助被保险⼈赴港就诊就医，包括治疗医院的选择，门诊预约、⼿术、⼊
院和出院安排，医疗费⽤垫付等。详细服务内容如下： 

1. 协助被保险⼈申请安排⾹港就诊医疗服务 

我们为被保险⼈选择合适的⾹港医疗机构，专⼈协助收集、整理病历材料，联系⾹港医疗机
构协调具体治疗时间并进⾏预约，评估并确认相关就医的⾏程安排。 

2. ⾹港就医的交通安排 

我们承担被保险⼈、以及由被保险⼈指定的最多⼀位陪同⼈员赴港就医产⽣的交通费⽤（机
票可提供到商务舱，涵盖必要的中途转机费⽤；商务舱在节假⽇和旅⾏旺季不予保障）。 

交通费⽤包括以下⾏程： 

1. 从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中国境内机场； 

2. 从中国境内机场⾄⾹港机场； 

3. 从⾹港机场⾄被保险⼈实际治疗所在医院或授权服务提供商安排的酒店或公寓； 

4. 治疗完成后，从医院或酒店/公寓⾄⾹港机场； 

5. 从⾹港机场⾄中国境内机场； 

6. 从中国境内机场⾄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  

以上⾏程以及由此产⽣的交通费⽤，须由我们（或经我们授权的服务供应商）事先安排并认
可。未经我们事先认可批准⽽产⽣的费⽤，由客户⾃⾏承担。 

3. 前往⾹港医疗机构的住宿安排 

我们将承担被保险⼈、以及由被保险⼈指定的最多⼀位陪同⼈员在⾹港的住宿费⽤。⾃抵达
⾹港之⽇起，每⼈每保单年度累计住宿天数不超过30个⾃然⽇。住宿为标准间双⼈房，3-4星酒
店。酒店选择将视当地酒店情况⽽定，安排在距医院或主治医⽣10公⾥范围以内。 

我们（或经我们授权的服务供应商）会将赴港就医⾏程安排提前告知投保⼈或被保险⼈，以



便被保险⼈有⾜够时间作出⼀切必要的个⼈安排。我们将根据⾹港治疗医⽣意见，确定治疗结束
⽇期及返程⽇期。 

以上安排以及由此产⽣的住宿费⽤，须由我们（或经我们授权的服务供应商）事先安排并认
可。未经我们事先认可批准⽽产⽣的费⽤，由客户⾃⾏承担。 

4. ⾹港就诊陪同 

针对赴港就医，我们会安排专业⼈⼠提供7天×24⼩时/天的陪同服务，协助被保险⼈赴港就
医并提供其他必要的帮助。若超出限制时间，陪同费⽤由被保险⼈⾃⾏承担。陪同⼈员将在客户
到达⾹港后提供陪同服务。 

5. ⾹港就医费⽤担保 

如果被保险⼈被诊断患有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障责任范围内的赴港就医，我们（或经我们
授权的服务供应商）为客户提供合理且必要（合理且必要：按照保险条款的约定）的诊疗费⽤担
保，⽆需客户再另⾏向医疗机构⽀付费⽤，减轻客户的资⾦压⼒。 

五.海外就医与费⽤担保 

如果被保险⼈被诊断患有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障责任范围内的疾病，根据⼆次诊疗意见以
及客户的申请，我们可协助安排被保险⼈海外就医，包括海外治疗医院的选择、必要的医疗转运、
诊疗安排、医疗费⽤担保等服务。详细内容如下： 

1. 协助被保险⼈申请安排海外医疗服务 

我们为被保险⼈选择合适的海外医疗机构，专⼈协助收集、整理病历材料并翻译，联系海外
医疗机构协调具体治疗时间并进⾏预约，评估并确认海外就医的⾏程安排。 

2. 海外就医的交通安排 

我们承担被保险⼈、以及由被保险⼈指定的最多⼀位陪同⼈员赴海外就医产⽣的交通费⽤（机
票可提供到商务舱，涵盖必要的中途转机费⽤；商务舱在节假⽇和旅⾏旺季不予保障）。 

交通费⽤包括以下⾏程： 

1. 从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中国境内机场； 

2. 从中国境内机场⾄中国境外治疗国机场； 

3. 从中国境外治疗国机场⾄被保险⼈实际治疗所在医院或授权服务提供商安排的酒店或
公寓； 

4. 治疗完成后，从医院或酒店/公寓⾄中国境外治疗国机场； 

5. 从中国境外治疗国机场⾄中国境内机场； 

6. 从中国境内机场⾄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 

以上⾏程以及由此产⽣的交通费⽤，须由我们（或经我们授权的服务供应商）事先安排并认
可。未经我们事先认可批准⽽产⽣的费⽤，由客户⾃⾏承担。 

3. 海外就医的住宿安排 

我们将承担被保险⼈、以及由被保险⼈指定的最多⼀位陪同⼈员在海外治疗国的住宿费⽤。
⾃抵达治疗国之⽇起，每⼈每保单年度累计住宿天数不超过30个⾃然⽇。住宿为标准间双⼈房，



3-4星酒店。酒店选择将视当地酒店情况⽽定，安排在距医院或主治医⽣10公⾥范围以内。 

我们（或经我们授权的服务供应商）会将海外就医⾏程安排提前告知投保⼈或被保险⼈，以
便被保险⼈有⾜够时间作出⼀切必要的个⼈安排。我们将根据治疗医⽣的意见，确定治疗结束⽇
期及返程⽇期。 

以上安排以及由此产⽣的住宿费⽤，须由我们（或经我们授权的服务供应商）事先安排并认
可。未经我们事先认可批准⽽产⽣的费⽤，由客户⾃⾏承担。 

4. 专业陪同及翻译服务的安排 

被保险⼈在海外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期间或完成治疗后，我们可为被保险⼈安排与病情病案相
关的专业陪同及翻译服务（包括医学资料书⾯翻译并承担相应的费⽤）。专业陪同及翻译服务对
每个被保险⼈在保险期间内提供7天×24⼩时/天（连续7天每天24⼩时）的服务。若超出限制时
间，由被保险⼈⾃⾏承担相关费⽤。如果诊疗医院免费提供多语⾔的导诊服务，翻译服务则不另
⾏提供（专业陪同服务继续提供）。 

5. 海外就医费⽤担保 

属于保险合同的约定的保障责任范围内的海外就医，我们（或经我们授权的服务供应商）为
客户提供合理且必要（合理且必要：按照保险条款的约定）的诊疗费⽤担保，⽆需客户再另⾏向
医疗机构⽀付费⽤，减轻客户的资⾦压⼒。 

四. 服务有效期
⼀一. ⾸次投保爱相随医疗保险有90天等待期。在等待期内发⽣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我们不
提供前述医疗服务责任，以下情况除外： 

1. 因意外伤害事故导致发⽣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不受等待期限制； 

2. 续保年度，⽆等待期限制； 

3. 前述“三、服务内容”中“电话医⽣热线”的⽇常医疗问题咨询，不受等待期限制； 

⼆二.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可向我们提出相应的医疗服务申请。 

五. 免责事项
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客户所能享有的医疗服务，我们委托安盛旅⾏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完成。因各种安全因素或被保险⼈病情恶化等原因导致医疗服务⽆法开展实施进⾏的，安盛旅⾏
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有权终⽌服务；或在医疗服务过程中产⽣因外⼒、不可控的客观因素
⽽增加的风险，我司及安盛旅⾏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代理⼈和员⼯不予承
担责任。 

⼀一. 因不可抗⼒事由导致安盛的援助⾏动延迟或⽆法进⾏，我们及安盛不予承担相应责任。不可
抗⼒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然灾害、航班条件限制、战争、敌国⼊侵，武装冲突（不论是
否正式宣战），内战，内乱，叛乱，恐怖⾏动，政变，暴动，群众骚动，政治或⾏政⼲预，
辐射能或其他飓风，⽔灾，地震，海啸等不可抗⼒事由，或因被保险⼈或其代理⼈疏于通知
我们（或安盛援助）等情形，致安盛援助⾏动延迟或⽆法进⾏者，我们及安盛援助不负任何
紧急援助责任。 



⼆二. 安盛旅⾏援助（北京）有限公司所属服务团队在转运过程中会竭尽全⼒对病⼈进⾏全⾯护理
及应急抢救，然⽽在转运过程中由于不可控制因素可能对患者产⽣风险，我们及安盛旅⾏援
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代理⼈和员⼯不予承担责任。不可控因素（包含但
不限于）如下： 

1. 机舱压⼒的变化 

2. 空中飞机严重颠簸 

3. 客户病情恶化导致的紧急状况包括（病情加重，死亡等） 

三. 本次医疗服务的前提是确诊的疾病属于《招商仁和爱相随医疗保险》的保障责任范围之内，
被保险⼈知晓并接受安盛旅⾏援助（北京）有限公司为本⼈安排的医疗服务。基于以下情况
所产⽣的诊疗费⽤及其他相关费⽤，将由被保险⼈⾃⾏承担： 

1. 在未确诊的情况下（因国内医疗条件限制或其他因素，尚不明确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
保障的疾病范围），基于被保险⼈要求提出就医服务需求的，我们（或授权安盛旅⾏援助（北
京）有限公司）接受被保险⼈请求并给予医疗服务安排。若确诊疾病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
保障责任范围的，则由被保险⼈承担医疗服务所产⽣的⼀切诊疗费⽤、服务费⽤以及交通/住
宿费⽤。 

2. 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障责任范围内所发⽣的诊疗费⽤，若超出合理且必要范围的部分，
由被保险⼈承担。合理且必要的定义，遵循保险条款约定。 


